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發行人申報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有下列

情形之一，本會得退回

其案件： 

一、簽證會計師出具無

法表示意見或否定

意見之查核報告者

。 

二、簽證會計師出具保

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其保留意見影響

財務報告之允當表

達者。 

三、發行人填報、簽證

會計師複核或主辦

證券承銷商出具之

案件檢查表，顯示

有違反法令或公司

章程，致影響有價

證券之募集與發行

者。 

四、律師出具之法律意

見書，表示有違反

法令，致影響有價

證券之募集與發行

者。 

五、證券承銷商出具之

評估報告，未明確

表示本次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計畫之

可行性、必要性及

合理性者。 

六、經本會退回、撤銷

、廢止或自行撤回

第七條 發行人申報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有下

列情形之一，本會得退

回其案件： 

一、簽證會計師出具無

法表示意見或否定

意見之查核報告者

。 

二、簽證會計師出具保

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其保留意見影響

財務報告之允當表

達者。 

三、發行人填報、簽證

會計師複核或主辦

證券承銷商出具之

案件檢查表，顯示

有違反法令或公司

章程，致影響有價

證券之募集與發行

者。 

四、律師出具之法律意

見書，表示有違反

法令，致影響有價

證券之募集與發行

者。 

五、證券承銷商出具之

評估報告，未明確

表示本次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計畫之

可行性、必要性及

合理性者。 

六、經本會退回、撤銷

、廢止或自行撤回

參照經濟部一百十三年七

月三十一日經審字第一一

三二Ο九六六Ο六Ο號公

告說明，配合行政院組織

改造，「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改制為「經濟部

投資審議司」，原屬「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員

會議」審查之事項，變更

為「經濟部」審查，爰修

正第七款。 



其依本準則申報（

請）案件，發行人

自接獲本會通知即

日起三個月內辦理

前條第二項規定之

案件者。但本次辦

理合併發行新股、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

行新股、依法律規

定進行收購或分割

發行新股者，不在

此限。 

七、申報現金增資或發

行公司債案件，直

接或間接赴大陸地

區投資金額違反經

濟部規定者。但其

資金用途係用於國

內購置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並承諾不

再增加對大陸地區

投資，不在此限。 

八、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未依

本法第十四條之六

第一項規定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或未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情節重大者。 

九、未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但書規定將電子

方式列為表決權行

使管道之一者。 

十、違反或不履行申請

股票上市或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時

之承諾事項，情節

其依本準則申報（

請）案件，發行人

自接獲本會通知即

日起三個月內辦理

前條第二項規定之

案件者。但本次辦

理合併發行新股、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

行新股、依法律規

定進行收購或分割

發行新股者，不在

此限。 

七、申報現金增資或發

行公司債案件，直

接或間接赴大陸地

區投資金額違反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規定者。但其資

金用途係用於國內

購置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並承諾不再

增加對大陸地區投

資，不在此限。 

八、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未依

本法第十四條之六

第一項規定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或未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情節重大者。 

九、未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但書規定將電子

方式列為表決權行

使管道之一者。 

十、違反或不履行申請

股票上市或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時



重大者。 

十一、經本會發現有違

反法令，情節重

大者。 

之承諾事項，情節

重大者。 

十一、經本會發現有違

反法令，情節重

大者。 

第二十六條  公開發行公

司得發行以其持有期限

二年以上之其他上市或

依櫃買中心審查準則第

三條規定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股票為

償還標的之交換公司債

。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

交換公司債應檢具發行

交換公司債申報書（附

表十七），載明其應記

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

件，向本會申報生效

後，始得為之。 

公開發行公司依前

項規定提出申報，於本

會及本會指定之機構收

到發行公司債申報書即

日起屆滿七個營業日生

效，並準用第十二條第

二項、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第二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但金融控股、

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

卡等事業，申報生效期

間為十二個營業日。 

發行交換公司債

時，應於發行及交換辦

法中訂定下列有關事

項： 

一、準用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八

第二十六條  公開發行公

司得發行以其持有期限

二年以上之其他上市或

依櫃買中心審查準則第

三條規定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股票為

償還標的之交換公司債

。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

交換公司債應檢具發行

交換公司債申報書（附

表十七），載明其應記

載事項，連同應檢附書

件，向本會申報生效

後，始得為之。 

公開發行公司依前

項規定提出申報，於本

會及本會指定之機構收

到發行公司債申報書即

日起屆滿七個營業日生

效，並準用第十二條第

二項、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第二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但金融控股、

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

卡等事業，申報生效期

間為十二個營業日。 

發行交換公司債

時，應於發行及交換辦

法中訂定下列有關事

項： 

一、準用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八

第七項明文，公開發行公

司發行交換公司債準用第

三十二條規定，配合第三

十二條及第三十四條之修

正，於第六項明定，發行

人或其代理機構於交換標

的公司之股東常會及股東

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受理

交換公司債持有人之請求

者，交換標的公司應依公

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不得辦理股東名

簿記載之變更，以限制持

有人參與交換標的公司當

次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

之權利，爰交換公司債之

持有人非為交換標的公司

當次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

會之開會通知寄發對象，

故無從出席交換標的公司

當次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

會參與表決。 



款、第十款、第十

一款、第十三款及

第十七款。 

二、請求交換之程序及

給付方式。 

三、交換標的之保管方

式。 

前項所稱保管方

式，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委託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集中保管，

且於保管期間，交換標

的不得辦理質押亦不得

領回。 

交換公司債持有人

請求交換者，應填具交

換請求書，並檢同債券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

提出，於送達時生交換

之效力；發行人或其代

理機構於受理交換之請

求後，應於次一營業日

發給交換標的股票，惟

交換後產生不足一千股

之零股，得於五個營業

日內完成交付，發行人

或其代理機構於交換標

的公司之股東常會及股

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

受理交換之請求者，交

換標的公司依公司法第

一百六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不得辦理股東名簿記

載之變更。 

交換公司債發行

時，應全數委託證券承

銷商辦理公開承銷，並

準用第三十條、第三十

款、第十款、第十

一款、第十三款及

第十七款。 

二、請求交換之程序及

給付方式。 

三、交換標的之保管方

式。 

前項所稱保管方

式，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委託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集中保管，

且於保管期間，交換標

的不得辦理質押亦不得

領回。 

交換公司債持有人

請求交換者，應填具交

換請求書，並檢同債券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

提出，於送達時生交換

之效力；發行人或其代

理機構於受理交換之請

求後，應於次一營業日

發給交換標的股票，惟

交換後產生不足一千股

之零股，得於五個營業

日內完成交付。 

交換公司債發行

時，應全數委託證券承

銷商辦理公開承銷，並

準用第三十條、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五條及第

三十七條規定。 

 



二條、第三十五條及第

三十七條規定。 

第三十二條  轉換公司債

自發行日後屆滿一定期

間起至到期日前十日止

，除依法停止過戶期間

外，其持有人得依發行

人所定之轉換辦法隨時

請求轉換。 

前項依法停止過戶

期間不得轉換之限制，

不包括股東常會及股東

臨時會之停止過戶期

間。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七月一日前已發行之

轉換公司債，亦適用前

項規定。 

第一項所稱一定期

間，應由發行人於轉換

辦法中訂定之。 

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發行轉換

公司債不受第一項到期

日前十日不得轉換之限

制。 

第三十二條  轉換公司債

自發行日後屆滿一定期

間起至到期日前十日止

，除依法暫停過戶期間

外，其持有人得依發行

人所定之轉換辦法隨時

請求轉換。 

前項所稱一定期

間，應由發行人於轉換

辦法中訂定之。 

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發行轉換

公司債不受第一項到期

日前十日不得轉換之限

制。 

一、參照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以下

簡稱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一條所定停止辦

理股票過戶之規定酌

修第一項，以資明確

。 

二、考量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一條所定停止過

戶期間，包括股東常

會、股東臨時會開會

前或決定分派股息紅

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

日前等，其中股東常

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停

止過戶期間為六十日

及三十日，如限制轉

換公司債持有人於該

停止過戶期間不得請

求轉換，對持有人轉

換權利影響甚大，爰

增訂第二項，放寬轉

換公司債持有人於股

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

之停止過戶期間，仍

得依發行人所定之轉

換辦法請求轉換，以

賦予投資人較高彈性

選擇換股時機，將有

助提升投資人權益。 

三、考量已發行之轉換公

司債持有人仍有於股

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

之停止過戶期間向發

行人請求轉換之需求

，爰增訂第三項，惟



發行人應修正其轉換

辦法，並向本會申請

更正後，始得為之。 

四、配合新增第二項及第

三項，現行第二項及

第三項，移列第四項

及第五項，第四項並

配合調整援引項次。 

第三十四條  轉換公司債

持有人請求轉換者，除

本會另有規定外，應填

具轉換請求書，並檢同

債券或登載債券之存摺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

構提出，於送達時生轉

換之效力；發行人或其

代理機構於受理轉換之

請求後，其以已發行股

票轉換者，應於次一營

業日交付股票，其以發

行新股轉換者，應於五

個營業日內發給新股或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並

依相關規定登載於股東

名簿，但於股東常會及

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

間受理轉換之請求者，

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不得辦理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上市、上櫃或興櫃

股票公司依前項所發給

之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

證書，自向股東交付之

日起上市或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 

發行人依第一項以

發行新股交付者，應於

第三十四條  轉換公司債

持有人請求轉換者，除

本會另有規定外，應填

具轉換請求書，並檢同

債券或登載債券之存摺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

構提出，於送達時生轉

換之效力；發行人或其

代理機構於受理轉換之

請求後，其以已發行股

票轉換者，應於次一營

業日交付股票，其以發

行新股轉換者，除應登

載於股東名簿外，並應

於五個營業日內發給新

股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 

上市、上櫃或興櫃

股票公司依前項所發給

之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

證書，自向股東交付之

日起上市或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 

發行人依第一項以

發行新股交付者，應於

當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公

告前一季新增發行之股

票數額。 

依第一項發行新股

者，公司法第一百六十

依經濟部一百十三年二月

二十一日商策字第一一三

ΟΟΟ二七七五Ο號及一

百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商策

字第一一三Ο一ΟΟΟ六

ΟΟ號函，公司固依轉換

辦法，以已發行之股份或

另發行新股核發予債券人

，惟仍不得於股票停止過

戶期間踐行過戶手續，將

其記載於股東名簿，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轉換公司

債持有人於股東常會及股

東臨時會之停止過戶期間

申請轉換者，發行人或其

代理機構受理轉換之請求

，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不得辦理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而

應於停止過戶期間終了後

，方能記載於股東名簿，

以限制持有人參與當次股

東常會之權利，爰轉換公

司債之持有人非為當次股

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開

會通知寄發對象，故無從

出席當次股東常會及股東

臨時會參與表決。 



當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公

告前一季新增發行之股

票數額。 

依第一項發行新股

者，公司法第一百六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發行新股變更登記之

年、月、日，得以本會

通知生效之年、月、日

代之；發行人並應於新

股發行後，檢附原發行

轉換公司債本會之同意

函，每季至少向公司登

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

額變更登記一次。 

發行人依第一項發

行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者，應於每年營業年度

結束日前，檢附原發行

轉換公司債本會之同意

函，向公司登記之主管

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登

記，並換發新股。 

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發行新股變更登記之

年、月、日，得以本會

通知生效之年、月、日

代之；發行人並應於新

股發行後，檢附原發行

轉換公司債本會之同意

函，每季至少向公司登

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

額變更登記一次。 

發行人依第一項發

行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者，應於每年營業年度

結束日前，檢附原發行

轉換公司債本會之同意

函，向公司登記之主管

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登

記，並換發新股。 

第四十五條  附認股權公

司債自發行日後屆滿一

定期間起至到期日前十

日止，除依法停止過戶

期間外，持有人得依發

行人所定之發行及認股

辦法請求認股。但其認

股權之存續期間不得超

過該公司債之償還期限

。 

前項依法停止過戶

期間不得認股之限制，

不包括股東常會及股東

臨時會之停止過戶期

間。 

第四十五條  附認股權公

司債自發行日後屆滿一

定期間起至到期日前十

日止，除依法暫停過戶

期間外，持有人得依發

行人所定之發行及認股

辦法請求認股。但其認

股權之存續期間不得超

過該公司債之償還期限

。 

前項所稱一定期

間，應由發行人於發行

及認股辦法中訂定之。 

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發行附認

一、比照第三十二條，修

正第一項並新增第二

項，修正理由同第三

十二條。 

二、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

，移列第三項及第四

項，第三項並配合調

整援引項次。 



第一項所稱一定期

間，應由發行人於發行

及認股辦法中訂定之。 

上市、上櫃公司或

興櫃股票公司發行附認

股權公司債不受第一項

到期日前十日不得認股

之限制。 

股權公司債不受第一項

到期日前十日不得認股

之限制。 

第四十七條  附認股權公

司債持有人請求認股時

，應填具認股請求書，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

提出；發行人或其代理

機構於受理認股之請求

並收足股款後，應於五

個營業日內發給新股或

股款繳納憑證，並依相

關規定登載於股東名簿

，但於股東常會及股東

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受

理認股之請求者，依公

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不得辦理股東

名簿記載之變更。 

上市、上櫃或興櫃

股票公司依前項所發給

之股票或股款繳納憑

證，自向股東交付之日

起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 

發行人依第一項交

付股票者，應於當季結

束後十五日內公告前一

季新增發行之股票數

額。 

依第一項發行新股

者，公司法第一百六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第四十七條  附認股權公

司債持有人請求認股時

，應填具認股請求書，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

提出；發行人或其代理

機構於受理認股之請求

並收足股款後，應登載

於股東名簿，並於五個

營業日內發給新股或股

款繳納憑證。 

上市、上櫃或興櫃

股票公司依前項所發給

之股票或股款繳納憑

證，自向股東交付之日

起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 

發行人依第一項交

付股票者，應於當季結

束後十五日內公告前一

季新增發行之股票數

額。 

依第一項發行新股

者，公司法第一百六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發行新股變更登記之

年、月、日，得以本會

通知生效之年、月、日

代之；發行人並應於新

股發行後，檢附原本會

核准發行之同意函，每

比照第三十四條，修正第

一項，修正理由同第三十

四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400023&flno=4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400023&flno=47


發行新股變更登記之

年、月、日，得以本會

通知生效之年、月、日

代之；發行人並應於新

股發行後，檢附原本會

核准發行之同意函，每

季至少向公司登記之主

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

登記一次。 

發行人依第一項發

行股款繳納憑證者，應

於每年營業年度結束日

前，檢附繳足股款證明

及本會原核准發行附認

股權公司債之同意函，

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

申請資本額變更登記，

並換發新股。 

季至少向公司登記之主

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

登記一次。 

發行人依第一項發

行股款繳納憑證者，應

於每年營業年度結束日

前，檢附繳足股款證明

及本會原核准發行附認

股權公司債之同意函，

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

申請資本額變更登記，

並換發新股。 

 

第七十六條  本準則施行

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三月三日修正之第

十條、第七十一條，自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修

正之第五十六條之一，

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

行；九十六年十一月九

日修正之第七十二條之

一，施行日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

條文，自一百十三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十四

年五月五日修正之第二

十六條、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五

條及第四十七條，自一

百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七十六條  本準則施行

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三月三日修正之第

十條、第七十一條，自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修

正之第五十六條之一，

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

行；九十六年十一月九

日修正之第七十二條之

一，施行日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

條文，自一百十三年一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為利公司因應本次修正，

明定本次修正之第二十六

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

四條、第四十五條及第四

十七條，自一百十四年七

月一日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五(修正後) 
合併發行新股申報(上市(櫃)公司合併發行新股者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合併     股份有限公司，爰依公司法第三百十六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

報合併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存續公司名稱或 

新 設 公 司 名 稱 
 

存續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消 滅 公 司 名 稱  
消滅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原 定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 銷 商 名 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承  銷  股  數  及 

承  銷  比  例 
  

承  銷  方  式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估算換股比例基準日經會計師有限確信之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及該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雙方

財務報告。 

九、獨立之專家對本合併案表示其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依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之規定製作之合併契約。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是否符合該公司營業細則相關規定之意見。（非上市公司免附） 

十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是否符合該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相關規定之

意見。（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免附）     

十四、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其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五、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六、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修正發行人申報合併發行新股案件之法令依據，另為提升擬制性合併

資產負債表相關資訊之信賴水準，發行人應出具經會計師有限確信之

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 
 



 

附表五(修正前) 
合併發行新股申報(上市(櫃)公司合併發行新股者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合併     股份有限公司，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八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

申報合併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存續公司名稱或 

新 設 公 司 名 稱 
 

存續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消 滅 公 司 名 稱  
消滅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原 定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 銷 商 名 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承  銷  股  數  及 

承  銷  比  例 
  

承  銷  方  式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估算換股比例基準日之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及該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雙方財務報告。 

九、獨立之專家對本合併案表示其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依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之規定製作之合併契約。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是否符合該公司營業細則相關規定之意見。（非上市公司免附） 

十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是否符合該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相關規定之

意見。（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免附）     

十四、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其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五、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六、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六（修正後）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申報書(上市(櫃)公司發行新股者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銷商名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他公司股份名

稱、數量 
  

換股比例  

  

 

 

 附 

 

 

 

 

 

 

 

 

 

 

 

 件 

 

 

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九、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   

十一、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出具本次依法律規定辦理併購發行新

股之同意函。(無則免附) 

十五、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六、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七、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員會議」審查

之事項，變更為「經濟部」審查，爰調整附件內容。 
 
 



 

附表六（修正前）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申報書(上市(櫃)公司發行新股者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銷商名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他公司股份名

稱、數量 
  

換股比例  

  

 

 

 附 

 

 

 

 

 

 

 

 

 

 

 

 件 

 

 

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九、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   

十一、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出具本次依法律規定辦理併購發行新

股之同意函。(無則免附) 

十五、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六、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七、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七（修正後） 
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申報書(上市(櫃)公司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

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爰依企業併購法第八條、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

附件，向  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銷商名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股份、或以營

業或財產作價之內

容、數量 

  

受讓股份、或以營

業或財產作價之評

價價值 

 

  

 

 

 附 

 

 

 

 

 

 

 

 

 

 

 

 

 

 件 

 

 

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以營業或財產作價之評價方式、結果或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九、獨立之專家對以股份交換之營業或財產價值，或對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或股份交換之契約書。 

十一、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出具本次依法律規定辦理併購發行新

股之同意函。(無則免附) 

十五、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六、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七、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八、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

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員會議」審查

之事項，變更為「經濟部」審查，爰調整附件內容。 



 

附表七（修正前） 
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申報書(上市(櫃)公司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

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爰依企業併購法第八條、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

附件，向  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銷商名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股份、或以營

業或財產作價之內

容、數量 

  

受讓股份、或以營

業或財產作價之評

價價值 

 

  

 

 

 附 

 

 

 

 

 

 

 

 

 

 

 

 

 

 件 

 

 

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以營業或財產作價之評價方式、結果或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九、獨立之專家對以股份交換之營業或財產價值，或對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或股份交換之契約書。 

十一、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出具本次依法律規定辦理併購發行新

股之同意函。(無則免附) 

十五、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六、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七、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八、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

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十(修正後) 
合併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合併發行新股案件適用；  

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合併   股份有限公司，爰依公司法第三百十六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

報合併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存續公司名稱或 

新 設 公 司 名 稱 
 

存續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消 滅 公 司 名 稱  
消滅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原 定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估算換股比例基準日經會計師有限確信之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及該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雙方

財務報告。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合併案表示其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合併雙方發行新股決議錄。 

九、依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之規定製作之合併契約。 

十、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

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一、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其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三、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修正發行人申報合併發行新股案件之法令依據，另為提升擬制性合併

資產負債表相關資訊之信賴水準，發行人應出具經會計師有限確信之

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 



 

附表十(修正前) 
合併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合併發行新股案件適用；  

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合併   股份有限公司，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八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

申報合併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存續公司名稱或 

新 設 公 司 名 稱 
 

存續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消 滅 公 司 名 稱  
消滅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原 定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估算換股比例基準日之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及該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雙方財務報告。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合併案表示其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合併雙方發行新股決議錄。 

九、依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之規定製作之合併契約。 

十、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

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一、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其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三、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十一（修正後）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受讓他公司股份

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他公司股份名

稱、數量 
  

換股比例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 

九、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 

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發行新股決議錄。 

十三、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四、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五、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

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

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員會議」審查

之事項，變更為「經濟部」審查，爰調整附件內容。 



 

附表十一（修正前）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受讓他公司股份

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他公司股份名

稱、數量 
  

換股比例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 

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 

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發行新股決議錄。 

十三、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四、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五、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

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

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十二（修正後） 
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受讓

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爰依企業併購法第八條、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二條及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

附件，向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股份、或以營業或財產作

價之內容、數量 
  

受讓股份、或以營業或財產作

價之評價價值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作價營業或財產之評價方式、結果或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以股份交換營業或財產價值，或對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或股份交換之契約書。 

九、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發行新股決議錄。 

十三、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四、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五、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六、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

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

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員會議」審查

之事項，變更為「經濟部」審查，爰調整附件內容。 



 

附表十二（修正前） 
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受讓

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爰依企業併購法第八條、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二條及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

附件，向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股份、或以營業或財產作

價之內容、數量 
  

受讓股份、或以營業或財產作

價之評價價值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作價營業或財產之評價方式、結果或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以股份交換營業或財產價值，或對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或股份交換之契約書。 

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會計師表

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發行新股決議錄。 

十三、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四、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五、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六、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

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

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三十二(修正後) 
減少資本申報書(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減少資本銷除股份，爰依公司法第  條（請註明係依據第一百六十八條或一百六

十八條之一）、企業併購法(如分割減資，請註明條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

報減少資本，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  司  名  稱  
公司設立日期及 

統 一 編 號 
 

原定股份總數及 

金          額 

章 程 修 正 前  本 次 銷 除 

股 份 辦 法 
 

章 程 修 正 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減 少 股 份 總 額 

非屬私募有價證券

之 股 份 總 額 
 

屬私募有價證券之

股 份 總 額 
 

合 計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三、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及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四、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查核報告書（均含合併及個體（別）財務報告）。(依公司法第

一六八條之一規定辦理減少資本者，應加送所減少資本當季經會計師核閱（或查核簽證）之合併及個體

（別）財務報告暨核閱（或查核）報告書。) 

五、最近三年度會計師在查核簽證時所出具之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副本。 

六、減少資本之決議錄。 

七、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 

    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八、屬金融控股公司持股百分之百之銀行子公司，辦理減資退還股本案件，應檢附簽證會計師對於金融控股公司

取得資金用途及預期效益之複核意見書。   

九、最近連續二年有虧損者，並應檢具健全營業計畫書。 

十、以現金以外財產退還股款者，應檢具辦理計畫說明書（含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說明及會計師評估意見，

並檢附會計師對財產價值及抵充數額查核簽證書件，以及收受財產股東同意聲明書）。 

十一、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修正說明】新增發行人申報減少資本案件之法令依據及說明，以利企業依循，另

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

規定修正附件內容。 
 
 



 

附表三十二(修正前) 
減少資本申報書(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份)、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金融事業適

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減少資本銷除股份，爰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

減少資本，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  司  名  稱  
公司設立日期及 

統 一 編 號 
 

原定股份總數及 

金          額 

章 程 修 正 前  本 次 銷 除 

股 份 辦 法 
 

章 程 修 正 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減 少 股 份 總 額 

非屬私募有價證券

之 股 份 總 額 
 

屬私募有價證券之

股 份 總 額 
 

合 計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三、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及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四、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查核報告書（均含合併及個體（別）財務報告）。(依公司法第

一六八條之一規定辦理減少資本者，應加送所減少資本當季經會計師核閱（或查核簽證）之合併及個體

（別）財務報告暨核閱（或查核）報告書。) 

五、最近三年度會計師在查核簽證時所出具之內部控制改進建議書副本。 

六、減少資本之決議錄。 

七、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 

    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八、屬金融控股公司持股百分之百之銀行子公司，辦理減資退還股本案件，應檢附簽證會計師對於金融控股公司

取得資金用途及預期效益之複核意見書。   

九、最近連續二年有虧損者，並應檢具健全營業計畫書。 

十、以現金以外財產退還股款者，應檢具辦理計畫說明書（含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說明及會計師評估意見，

並檢附會計師對財產價值及抵充數額查核簽證書件，以及收受財產股東同意聲明書）。 

十一、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封

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

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